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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回复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下发的《关于对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

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19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作为本次权益变动的财务顾问，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

或“财务顾问”）就问询函中的问题逐项进行了核查，现就问询函中的有关问题

回复如下： 

 

问题一：本次交易每股价格为 13.8449 元，较你公司 10 月 28 日股价收盘价

7.38 元溢价率达 87.6%，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本次交易转让定价的依据、高溢价

率的原因及合理性，转让双方是否存在除股权转让款外的其他交易安排。 

【回复说明】 

一、 本次交易转让定价的依据、高溢价率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本次股权转让作价情况 

2020 年 10 月 10 日，上海翎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翎翌”）与

杨永柱、温萍（以下合称“转让方”）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

架协议”），以 13.8449 元/股的价格受让上述股份转让方直接持有的鞍山重型矿

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重股份”）无限售流通股份合计 55,309,88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3.93%，总价款为 7.6576 亿元。 

（二）本次交易将导致控股权变更，溢价收购具有合理性 

上海翎翌的股东为上海牟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牟清”）、上海

黔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黔清”）和黄达，实际控制人为黄达。本次

交易作价以鞍重股份前一个交易日 2020 年 10 月 9 日收盘价 9.01 元/股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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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鉴于本次股权转让后将导致公司控股权变化，交易双方充分考虑控股权溢价

因素，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3.8449 元/股，较前一交易日收盘

价格溢价率为 53.66%。 

（三）控股权溢价符合资本市场的实践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高于框架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主要系本次转

让将导致上市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转让价格充分考虑控股权溢价所致。控股权

溢价符合资本市场中股权转让的实践，查找最近控股权转让案例情况如下： 

项目 协议日 转让价格 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溢价率 

孚日股份 2020/6/17 7.50 5.25 42.86% 

ST*海源 2020/3/3 9.62 5.70 68.77% 

莎普爱思 2020/1/8 17.8 8.77 102.96% 

由上表可知，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的作价普遍高于上市公司前一交易日收盘

价格，但溢价率存在一定差异，系交易双方充分考虑控股权溢价以及其他因素后

自主协商确定的结果。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存在一定的溢价，系交易双方自

主协商确认的结果，且符合资本市场实践。杨永柱先生和温萍女士经充分考虑各

项因素后与上海翎翌协商确认转让价格，其决定审慎合理。 

综上，由于本次股权转让构成控股权变更，作价系交易双方充分协商后的结

果，溢价主要为控股权溢价，具有合理性。 

二、 转让双方是否存在除股权转让款外的其他交易安排 

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本次控制权转让除股权转让款及《股份

转让协议书》约定内容外，转让双方不存在其他交易安排。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构成控股权变更，作价系交易双方充分协商后的结果，溢

价主要为控股权溢价，具有合理性。 

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本次控制权转让除股权转让款及《股份

转让协议书》约定内容外，转让双方不存在其他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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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协议约定，杨永柱、温萍持有公司的剩余股份，在杨永柱、温萍

如期全额收到第一次交易对价款的前提下，在你公司按照协议第四条第（五）

款约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之日起 12 个月内自愿不可撤销的放弃表决权。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约定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权益变动的披露是否需要考

虑表决权放弃的情形，并说明依据及合理性。 

【回复说明】 

一、补充说明上述约定的原因及合理性 

上海翎翌收购杨永柱、温萍股份事项的商业目的，是为取得鞍重股份控制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翎翌持有鞍重股份 23.93%，杨永柱、温萍尚持有鞍重股

份 14.76%的股份，二者相差 9.17%。 

为更好的达成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收购，且做好上市公司管理权更替后一定期

间内的管理过渡，巩固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交易双方

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了放弃表决权的约定，该放弃表决权的约定是为达成上

海翎翌商业目的而设定，具有合理性。 

二、相关权益变动的披露是否需要考虑表决权放弃的情形，并说明依据及

合理性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及《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修订稿）》之“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中补充披露如下： 

杨永柱、温萍持有上市公司剩余的 14.76%股份，在杨永柱、温萍如期全额

收到第一次交易对价款的前提下，在上市公司按照《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完成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之日起 12 个月内自愿不可撤销的放弃表决权。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 

该放弃表决权的约定是为达成上海翎翌商业目的而设定，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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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及《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修订稿）》中相关权益变动的披露部分补充披露表决权放弃的情形。 

问题三、杨永柱、温萍及其一致行动人自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以来历

次权益变动情况，是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完整、准确地对外披露权益变

动情况。 

【回复说明】 

一、公司说明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永柱先生、温萍女士及其一致行

动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22 日，系杨永柱先生于 2015

年8月 21日向郭丛军转让其所持公司 7,00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5.15%）

过程中，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自该次权益变动后，杨永柱先生、

温萍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2016 年 4月 29日，杨永柱先生、温萍女士之一致行动人杨永伟先生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将其所持公司 400,00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3%）对外

转让。本次转让前杨永伟先生持有公司 1,60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

本次转让后杨永伟持有公司 1,200,00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88%。公司已

于《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中对外披露了杨永伟先

生此次转让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 

（二）2017 年度公司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股，杨永柱持有

鞍重股份变为 57,460,000 股股份，占鞍重股份总股本的 24.86%，温萍持有鞍重

股份变为 31,977,000 股股份，占鞍重股份总股本的 13.83%。杨永伟持有鞍重股

份变为 2,040,000 股股份，占鞍重股份总股本的 0.88%。杨凤英持有鞍重股份变

为 680,000 股股份，占鞍重股份总股本的 0.29%。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披露

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2018

年 4 月 23 日披露了《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 

（三）2020 年 10 月 10 日，杨永柱先生、温萍女士与上海翎翌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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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签订《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就有关转让公司股票事宜进行了框架性约定。针

对此次潜在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对外披露如下信息： 

1.2020 年 10月 12 日，公司对外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   

2.2020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对外发布了《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控制权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 

（四）2020 年 10 月 27 日，杨永柱先生、温萍女士与上海翎翌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二人合计持有的公司 55,309,888 股股票（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23.03%）转让给上海翎翌科技有限公司。本次转让前杨永柱先生、温

萍女士合计持有公司 89,437,00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38.69%；本次转让后

杨永柱先生、温萍女士合计持有公司 34,127,112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6%。 

针对此次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对外披露了如下信息： 

1.2020 年 10月 28 日，公司对外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2.2020 年 10月 29 日，公司对外发布了由杨永柱先生、温萍女士编制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海翎翌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及财务顾问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2020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对外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协议转让暨控

制权拟发生变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 

综上，公司自杨永柱先生、温萍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

披露以来，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完整、准确地对外披露权益变动情况。 

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杨永柱、温萍及其一致行动人自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以来历次权益变动

情况，上市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完整、准确地对外披露权益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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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杨永柱前期承诺同意设立专项银行账户，根据公司 2019 年年报披

露的预计赔偿金额 750 万元以及考虑已撤诉或视同撤诉原告的未来再次起诉的

影响，存入 7,248.6 万元的保证金。杨永柱同意，在公司单独承担了赔偿义务且

无法向其他责任人有效追偿前提下，以该专项银行账户内资金补偿公司。请你

公司核查上述保证金资金来源，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或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保证

金的情形，杨永柱是否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回复说明】 

一、公司说明 

根据杨永柱先生出具的声明，杨永柱先生已于 2020 年 9月 15日将其名下的

如下账户作为履行补偿义务的专项银行账户： 

（一）户名：杨永柱 

          开户行：中国银行鞍山高新区支行 

          账号：306478534450 

（二）户名：杨永柱 

      开户行：中国银行鞍山高新区支行 

账号：6216660500001047592 

截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上述账户内共计存有人民币现金资产 7852 万元，

符合其作出的在专项银行账户内存入 7248.6 万元保证金的承诺。上述现金资产

的来源包括由杨永柱先生、温萍女士的女儿杨琪提供 4500 万元，其余均为杨永

柱先生、温萍女士个人资产，不存在上市公司或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保证金的情

形，杨永柱先生已经严格履行其作出的相关承诺。 

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上述账户内共计存有人民币现金资产 7,852 万元，

符合其作出的在专项银行账户内存入 7,248.6 万元保证金的承诺。上述保证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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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包括由杨永柱先生、温萍女士的女儿杨琪提供 4,500 万元，其余均为杨永柱

先生、温萍女士个人资产，不存在上市公司或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保证金的情形，

杨永柱先生已经严格履行其作出的相关承诺。 

问题五：结合上海翎翌的背景情况、资金实力，补充披露上海翎翌以及相

关合伙人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由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收购资金的情

形，是否存在利用杠杆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形。 

【回复说明】 

一、补充披露上海翎翌以及相关合伙人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由

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收购资金的情形，是否存在利用杠杆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

情形。 

截至目前，上海翎翌注册资本 10.00 亿元，已实缴注册资本为 4.37 亿元。上

海翎翌已经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足额交付定金 5200 万元以及托管第一

次交易对价款 3.8 亿元。上海翎翌的资金来源于股东的投资款，其主要股东为上

海黔清和上海牟清，上海黔清及上海牟清的注册资本均已缴足。 

其中，上海牟清的资金来源于股东的投资款，上海黔清资金则主要来源于股

东的投资款及上海牟清的借款。上海翎翌、上海牟清均已承诺，本次收购资金来

源于自有资金，上海黔清则承诺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上述主体均承

诺，不存在由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收购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杠杆收购上市

公司股权的情形，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完成本次收购。 

上海黔清的股东分别为黄达、张瀑，上海牟清的股东分别为黄达、刘恋恋。

黄达、刘恋恋及张瀑均已承诺，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系生产经营所得

及投资收益，不存在由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收购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杠杆

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形，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完成本次收购。 

综上，上海翎翌、上海牟清的资金均来源于股东的投资款，上海黔清资金主

要来源于股东投资款及上海牟清的借款，黄达、刘恋恋、张瀑的资金来源于自有

资金，系生产经营所得及投资收益，不存在由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收购资金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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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亦不存在利用杠杆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形，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完成本次

收购。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之“第五节  资金

来源”处补充披露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相关合伙人均已承诺：上海翎翌、上海牟清的资金均来

源于股东的投资款，上海黔清资金主要来源于股东投资款及上海牟清的借款，黄

达、刘恋恋、张瀑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系生产经营所得及投资收益，不存在

由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收购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杠杆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

情形，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完成本次收购。  

二、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资料，截至目前，上海翎翌注册资本 10.00 亿元，

已实缴注册资本为 4.37 亿元。上海翎翌已经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足额

交付定金 5200 万元以及托管第一次交易对价款 3.8 亿元。上海翎翌的资金来源

于股东的投资款，其主要股东为上海黔清和上海牟清，上海黔清及上海牟清的注

册资本均已缴足。 

其中，上海牟清的资金来源于股东的投资款，上海黔清资金则主要来源于股

东的投资款及上海牟清的借款。上海翎翌、上海牟清均已承诺，本次收购资金来

源于自有资金，上海黔清则承诺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上述主体均承

诺，不存在由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收购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杠杆收购上市

公司股权的情形，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完成本次收购。 

上海黔清的股东分别为黄达、张瀑，上海牟清的股东分别为黄达、刘恋恋。

黄达、刘恋恋及张瀑均已承诺，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系生产经营所得

及投资收益，不存在由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收购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用杠杆

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形，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完成本次收购。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资料及承诺，本财务顾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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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翎翌、上海牟清的资金均来源于股东的投资款，上海黔清资金主要来源

于股东投资款及上海牟清的借款，不存在由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收购资金的情形，

亦不存在利用杠杆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形。 

黄达、刘恋恋、张瀑均已承诺：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系生产经

营所得及投资收益，不存在由其他主体为其代支付收购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利

用杠杆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形，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完成本次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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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鞍

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回复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沈明杰                徐子涛 

     

                                        

                       沈嗣豪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